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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666）

內幕消息
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條款表

本公告乃由國際天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
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刊發。

可能出售事項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Bright
Charm Developments Limited（「建議賣方」，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）與潛在買方（定義
見下文）訂立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（除非當中另有訂明）之條款表（「條款表」）。根據條款
表，建議賣方有意出售，及潛在買方有意收購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Million
Rank Limited（「目標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目標集團」）之65%已發行股本（「可能
出售事項」）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目標公司由建議賣方持有65%。目標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，目標集團
主要在香港和澳門從事餐飲業，旗下品牌組合主要集中於西餐和日餐的休閒餐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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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表

以下載列條款表之主要條款：

日期：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（交易時段後）

訂約各方： (i) Bright Charm Developments Limited；

(ii) 一名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
及╱或其股東（「第一名買方」）；及

(iii) 一名獨立第三方（及╱或其代名人）（「第二名買方」）。

（第一名買方及第二名買方統稱為「潛在買方」）

（建議賣方、第一名買方及第二名買方統稱為「訂約各方」）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，第二名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（如
有）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。

將予出售之資產

建議賣方有意出售，及潛在買方有意收購目標公司之65%已發行股本（「銷售股份」）。

誠意金

根據將由建議賣方與潛在買方訂立之具法律約束力之託管協議（「託管協議」），第二名買
方須以現金支付可能出售事項之可退還誠意金10,000,000港元（「誠意金」）至託管代理（「託
管代理」）之託管賬戶。

倘訂約各方就可能出售事項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最終交易文件（「最終協議」），第二名買
方須向託管代理發出書面通知，指示託管代理於簽署最終協議後向建議賣方支付誠意
金，誠意金將被用作支付可能出售事項代價（「代價」）之部分款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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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若訂約各方並未訂立最終協議，根據託管協議條款，誠意金將為可退還予第二名買方
之款項。

代價及付款方式須由建議賣方與潛在買方進一步磋商，並須於最終協議中釐定。

獨家性

於向託管代理支付誠意金之情況下，建議賣方同意其將不會於向託管代理存放誠意金之
日起直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（或訂約各方可能書面更改之有關期間，「獨家
期」）採取任何行動游說、發起、鼓勵或協助任何人士或實體，就銷售股份或目標公司任
何大部分業務或資產，提交任何建議、磋商或要約，或參加為任何有關目的而進行之任
何討論（潛在買方有關可能出售事項之建議除外），及建議賣方須立即通知潛在買方任何
第三方有關前述事項之任何詢問。

盡職審查

於簽署條款表之後及於獨家期內，第二名買方將有權委聘其法律顧問、財務顧問、專業
會計師及其他專業人士進行盡職審查（不論有關法律、會計、財務、營運、物業或其他第
二名買方可能合理認為必要的方面），將涉及審核、評估及以其他方式視察目標公司及目
標集團及其資產、物業、債務、業務及營運。

最終協議

建議賣方與潛在買方將真誠磋商，以於本條款表日期起計60日內簽立最終協議。

一般事項

條款表項下之可能出售事項如獲落實，根據上市規則將構成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一
項主要交易及一項關連交易。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，並就此遵守上市規則項下
之所有其他適用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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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強調，條款表不具法律約束力（當中規定之若干條文除外）及可能出售事項可
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，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國際天食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
王慧敏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，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慧敏女士、朱曉霞女士及吳雯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
董事為王慧莉女士及翁向煒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鄔鎮華博士、雷偉銘先生
及林利軍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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